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觀光活動之產品化、觀光化與國際化， 

以吸引國際旅客來臺旅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補助機關，係指本局及本局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三、本要點所稱補助對象，係指地方政府、舉辦觀光相關活動之法人團體及設有觀 

光相關系（科、所）之學校。 

 

四、補助對象辦理下列事項（以下簡稱補助事項）者，得向補助機關申請補助： 

 （一）舉辦傳統民俗節慶或彰顯地方特色之觀光活動。 

 （二）舉辦觀光相關研討會。 

 

五、補助對象應於辦理補助事項之一個月前，向補助機關提出申請書及辦理補助事 

    項之計畫，申請補助。 

  前項計畫至少應列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或目標。 

 （三）辦理時間及地點。 

 （四）主辦單位；有協辦單位時，應一併列明。 

 （五）辦理補助事項之對象。 

 （六）補助事項之詳細內容。 

 （七）人員編組及分工。 

 （八）預期成果。  

 （九）經費來源、經費支用項目及其金額概估。 

 

 前項第九款應列明自籌款金額與向補助機關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六、補助對象申請補助，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補助事項不符第四點各款規定者。 

 （二）未依第五點第一項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或所提計畫不符同點第二項及第三 

        項規定，未依限期補正者。 

 （三）未就補助事項編列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自籌款者。 

 （四）最近三年接受補助機關補助辦理補助事項之成效不佳，或未依補助機關所 

        定補助範圍或項目支用補助經費，或有虛報、浮報情事者。 

 

七、補助對象申請補助，無前點規定情事者，補助機關應審議下列事項後，在預算       

    範圍內，核定補助經費。 

 



 （一）計畫之完整性。 

 （二）計畫之規模及推動方式。 

 （三）預期成果。 

 （四）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五）申請補助項目之妥適性。 

 （六）經費總額及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七）最近三年接受補助機關補助辦理補助事項之成效及核銷情形。 

 

八、前點補助經費，以補助對象辦理補助事項之經常性支出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但配合補助機關重要政策辦理之補助事項，不在此限。 

 

九、本局設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補助機關（構）、團體經費審核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一）審議補助對象依第五點規定所提計畫，並複審補助機關業務主管單位擬訂 

之補助經費。 

    必要時，得在經常性支出範圍內，指定使用補助經費之項目。 

（二）得就情形特殊或補助經費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之補助事項，指派業務相 

關單位辦理訪查、督導。 

（三）依前款訪查、督導情形與第十五點第二款、第十六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 

項第二款之工作成果辦理成效考核。 

 

前項第三款之成效考核，由補助機關業務主管單位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

提請本小組辦理。 

 

十、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委員九人，由本局主任秘書、國際 

    組、業務組、企劃組、技術組、國民旅遊組組長、人事室、政風室主任及會計 

    主任兼任。 

 

十一、本小組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決之。 

   本小組辦理第九點規定事項，由業務主管單位簽請召集人召開委員會議行 

      之。 

   前項會議之決議，由業務主管單位記錄，並循程序簽報局長後，依核定結果 

      辦理。 

 

十二、補助對象申請補助，由補助機關業務主管單位辦理初審，並擬訂補助經費 

      後，提請本小組辦理複審。但有第六點規定情事或擬訂補助經費在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者，得逕循程序簽報首長後，依核定結果辦理。 



十三、地方政府及公立學校以外之補助對象接受補助機關補助之經費或接受補助機 

      關及其他機關補助經費之總額，佔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在公告金額以上 

      者，其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應通知補助機關派員監辦。 

 

十四、補助對象應於補助事項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向補助機關申請核銷。如有結餘 

      款，應按補助機關補助比例繳回。 

   前項申請核銷日期，至遲不得逾越當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項結餘款包含補助機關補助經費孳生之利息及其他衍生收入。 

 

十五、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者，申請核銷時應備具下列文件，並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 

      理。 

  （一）領據。 

  （二）工作成果。 

  （三）補助經費納入地方政府預算者，應檢附納入預算證明書；補助經費未納 

          入地方政府預算者，除報准審計機關就地審計得將支出原始憑證留存地 

          方政府外，請檢附支出原始憑證辦理核銷。 

  （四）補助事項實支經費總額、補助機關及其他機關實際補助金額之結報表。 

 

十六、補助對象為舉辦觀光相關活動之法人團體或設有觀光相關系（科、所）之學 

      校，申請核銷時應備具下列文件。 

  （一）領據。 

  （二）工作成果。 

  （三）收支清單（支出原始憑證正本，請自行保存，以備相關單位查核）。 

  （四）補助事項實支經費總額、補助機關及其他機關實際補助金額之結報表。 

 

十七、補助對象辦理補助事項之成效不佳，或未依補助機關所定補助範圍或項目支 

      用補助經費，或有虛報、浮報情事者，應依補助機關所定期限繳回該部分之 

      補助經費。 

  


